
解釋字號 釋字第344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3年05⽉06⽇

解釋爭點 北市徵收⼟地農林作物補償基準之規定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臺北市辦理徵收⼟地農林作物及⿂類補償遷移費查估基準，

係臺北市政府基於主管機關之職權，為執⾏⼟地法第⼆百四⼗⼀

條之規定⽽訂定，其中有關限制每公畝種植花⽊數量，對超出部

分不予補償之規定，乃為防⽌⼟地所有⼈於徵收前故為搶植或濫

種，以取得不當利益⽽設，為達公平補償⽬的所必要，與憲法並

無牴觸。但如有確切事證，證明其真實正常種植狀況與基準相差

懸殊時，仍應由主管機關依據專業知識與經驗，就個案妥慎認定

之，乃屬當然，併此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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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國家為公益之⽬的，依法徵收⼈⺠之⼟地，其⼟地改良物被

⼀併徵收時，依⼟地法第⼆百四⼗⼀條規定，應受之補償費，由

該管市、縣地政機關會同有關機關估定之。既須估定，⾃應就被

徵收之⼟地改良物實際具體狀況為之。但因⼟地法第⼆百⼗五條

第⼀項第四款及第三項有「農作改良物之種類、數量顯與正常種

植情形不相當者」，不予⼀併徵收之規定，⽽⼟地所有⼈或其他

使⽤⼟地之⼈，間有於知悉其⼟地改良物將被徵收時，故為搶植

或濫種，意圖取得不當利益之情事，臺北市政府基於主管機關之

職權，為執⾏上述法律規定，訂定臺北市辦理徵收⼟地農林作物

及⿂類補償遷移費查估基準，其中關於限制每公畝種植花⽊數

量，對超出部分不予補償之規定，乃為防⽌上述情事，以達公平

補償⽬的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惟該基準限制之數量，乃係

斟酌⼀般情形⽽為規定，在個別案件，如有確切事證，證明其與

真實正常種植狀況相差懸殊時，仍應由主管機關依據專業知識與

經驗，審究其有無搶植或濫種之情形，妥慎認定，乃屬當然，併

此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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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

 臺北

市辦理徵收⼟地農林作物及⿂類補償遷移費查估基準

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⼟ 地 法 第 215 條 第 1 項 第 4 款 、 第 3 項 、 第 241 條
(78.12.29)

相關文件 抄林０福聲請書

受文者：司法院⼤法官會議

主 旨：請惠予解釋臺北市府所訂頒之「臺北市辦理徵收⼟地農林

作物及⿂類補償遷移費查估基準」內限制每公畝種植數量，是否

違反中華⺠國憲法第⼆章⼈⺠權利義務第⼗五條⼈⺠之⽣存權、

⼯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。

說 明：

⼀、於八⼗⼀年八⽉⼆⼗⼆⽇收到 貴院八⼗⼀院臺秘⼆字第○九

九⼀五號函知，因八⼗⼀年六⽉⼆⼗三⽇之聲請書內聲請要件於

法不合，不予受理。今於八⼗⼀年七⽉⼗⽇收到⾏政法院八⼗⼀

年度裁字第六八七號最後裁定書，合於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

條第⼀項第⼆款，始再次提出聲請書。

⼆、本案件於八⼗年八⽉⼆⼗⼀⽇開始提出⾏政訴訟，就主張其

有違憲之嫌，經再審⾄今共判決四次。⾏政法院⼀⾯倒，引⽤違

憲法令之判決實有所缺失。（如附件⼀) 

三、憲法第⼗五條明述「⼈⺠之財產權應予保障」，但臺北市政

府為徵收北投捷運電機廠之地上物，以其⾃定之法令「臺北市辦

理徵收⼟地農林作物及⿂類補償遷移費查估基準」（如附件

⼆），強⾏規定整形榕樹每公畝只能種植⼆⼗棵，⽽辦理徵收加

怨於⺠。市府的法令翻臉如翻書，隨時在改變，⼈⺠的⾎汗財產

都沒有保障，捷運未定案前⼗年，農⺠依政府農業政策，提倡地

盡其利，精緻農業，以肥料及進步的農業技術，提⾼單位⾯積之

產量及種植量，不幸在七⼗六年政公告興建捷運，市府則依⾏政

命令限量種植，反指責我們⾎汗有密植⾏為，百般刁難，以⾏政

命令減少補償數量，徵收單位靠其⾃定法令隨時變動，原每公畝

七⼗三年度以前可種三○○棵，到七⼗四年度⼜改為每公畝⼗五

棵，但七⼗五年度再改為每公畝可種⼆⼗棵，可⾒訂定法令單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3034&ldate=19891229&lser=001


位，沒有完備的思考，草草改來改去，朝三暮四就強⾏扣克徵收

的數量，明明已牴觸憲法第⼗五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⼆

款之規定，如此抹殺了農⺠先前的努⼒成果，置農⺠的⾎汗如糞

⼟，況且我們是種植⼗年在先，非得知捷運計畫為謀私利才搶種

植其數量。⼈⺠之財產權是憲法所保護，市政府未依實際種植數

量徵收補償，⽽強⾏⾃定數量徵收，是否已違反憲法第⼗五條⼈

⺠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謹請貴院惠予解釋是否違憲。

附件：

⼀、

（1）80.08.21 ⾏政訴訟狀。 

（2）80.10.17 第⼀次判決書。 

（3  )81.01.30 再審第⼆次判決書。 

（4）81.04.14 再審第三次判決書。 

（5）81.07.10 再審第四次判決書。 

⼆、

市府七⼗三、七⼗四、七⼗五及七⼗六、七⼗七、七⼗八、八⼗

年度之辦理徵收⼟地農林作物查估基準。

聲請⼈：林０福

中 華 ⺠ 國 八⼗⼀ 年 九 ⽉ 九 ⽇

附件⼀（4)： 

⾏政法院判決 八⼗⼀年判字第七⼆八號

再 審原 告 林 ０ 福

再審被告機關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

右再審原告因農作物補償事件，對本院中華⺠國八⼗⼀年⼀⽉三

⼗⽇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五七號判決，提起再審之訴。本院判決

如左：



主 文

再審之訴駁回。

事 實

緣臺北市政府為興辦北投機廠⼯程，需⽤該市北投區○○段○○

段○○○○地號等⼆九三筆⼟地，經報奉⾏政院 79.09.25 臺內

地字第五四○四○⼆號函准予徵收⼟地及⼀併徵收⼯程⽤地範圍

內公私有⼟地上之私有⼟地改良物後，再審被告機關乃據以

76.11.24 北市地四字第五⼀九七⼆號公告徵收。再審原告於公告

期間內，即以其所有位於北投區○○段○○段○○○、○○○、

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○、○○○○、○○○○地號七筆⼟地

上種植之整形榕樹，其補償單價、數量偏低等為由提出異議，經

再審被告機關依⼟地法第⼆百四⼗七條規定提請該市地價評議委

員會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第⼗七次會議決議，請捷運⼯程局就

再審原告所陳述內容加以檢討考量，並於⼀個⽉內將重估結果送

交再審原告機關再提會評議，經捷運⼯程局派員實地複估後，再

審被告機關再提報上開地價評議委員會第⼗八次會議決議，按複

估基準通過（即與原勘估之補償數額新臺幣（下同）⼆、三⼀

七、五○○元相同），並以 78.06.12 北市地四字第⼆五三⼀○

號函通知再審原告領取補償費。

再審原告不服，提起訴願，經臺北市政府以 78.09.05 府訴字第

三六○五四九號訴願決定程序駁回，再審原告不服並以再審被告

機關始終未發給正式處分書等為由，分向再審被告機關及臺北市

議會陳情、協調，再審被告機關乃以 79.10.01 北市地四字第三

八○八六號函復再審原告仍否准其提⾼補償費之請求，再審原告

不服，提起訴願、再訴願，均遭決定駁回，提起⾏政訴訟，經本

院以八⼗年度判字第⼀八三五號判決將「再訴願決定、訴願決定

及原處分關於補償整形榕樹株數部分均撤銷。原告其餘之訴（按

即其每株補償價額部分）駁回」。再審被告機關乃就原判決關於

補償整形榕樹株數撤銷部分，以其有適⽤法規顯有錯誤情形，對

之提起再審之訴，復經本院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五七號判決將

「本院八⼗年度判字第⼀八三五號判決關於補償整形榕樹株數部

分廢棄。再審被告（即本件再審原告）關於前項廢棄部分之訴駁

回。」再審原告仍不服，對之提起再審之訴前來。其再審意旨略

謂：依臺北市政府公報春字第⼗八期所公布七⼗三年度之補償辦

法（如附件⼀）每平⽅公尺三⾄四米⾼之整形榕樹可種植三棵，

換算則每公畝可種三百棵（即七⼗三年度以前都是每公畝三百



棵），⽽市政府公報秋字第六期七⼗四年度之補償辦法，則限制

整形榕樹只能每公畝種⼗五棵（如附件⼆），但七⼗五年度⼜公

布改為每公畝整形榕樹可種⼆⼗棵（如附件三），如此三個年度

三個標準，補償法令隨時在改變。種整形榕樹都是⼗年以上的投

資之農作物，這批整形榕樹六⼗八年⼟地買賣移轉（如附件四）

就開始種植，⾄今⼗多個年頭，在七⼗三年度之前即種植，並非

違法密植。再審被告機關所發布「臺北市辦理徵收⼟地農林作物

及⿂類補償遷移費查估基準」，已牴觸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

⼆款規定，原判決只強調評估合乎法定程序，⽽認定再審被告機

關所核定補償株數並無違法，將八⼗年度判字第⼀八三五號判決

關於補償整形榕樹株數部分廢棄，並駁回此部分之訴，顯有違

法。為此訴請將本院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五七號判決廢棄，並按

實際徵收之株數予以補償等語。

理 由

按當事⼈對於本院之判決提起再審之訴，須具有⾏政訴訟法第⼆

⼗八條所定各款情形之⼀者，始得為之，其第⼗款所謂發⾒未經

斟酌之重要證物者，係指該項證物在前訴訟程序中即已存在，當

事⼈不知其存在或不能使⽤，現始知悉或得予以使⽤者⽽⾔，且

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裁判者為限。本件再審原告就再審被

告機關補償徵收之整形榕樹株數不服，循序提起⾏政訴訟，經本

院八⼗年度判字第⼀八三五號判決將「再訴願決定、訴願決定及

原處分關於補償整形榕樹株數部分均撤銷。」嗣再審被告機關對

之提起再審之訴，本院八⼗⼀年度判字第⼀五七號判決，以關於

⼟地改良物之徵收補償，其應受之補償費，係由該管市、縣地政

機關會同有關機關估定之，如對此估定有異議時，該管市、縣地

政機關應提交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。此為法定之程序與標

準，如其補償已踐⾏此項程序，並合乎標準，當事⼈即不能因不

滿其補償之數額，⽽指為違法。本件再審被告機關為辦理徵收⼟

地農作物及⿂類補償費之查估，曾訂頒「臺北市辦理徵收⼟地農

林作物及⿂類補償遷移費查估基準」⼀種，以為查估之依據，並

於每年邀同臺北市政府建設局、⼯務局公園路燈⼯程管理處等有

關單位派員⾄全省各地查訪農林作物之價格，並邀集各有關單位

各本其專業知識開會研議檢討後，逐年修訂，以充分反映單位⾯

積種植之株數及其實際市價，公平補償，是依該標準所為核算補

償⾦額，⾃屬公平合理⽽合於⼀般經驗法則，殊無違法可⾔。再

審被告機關依⾏為時上述查估基準規定，關於本件整形榕樹之查



估，每公畝種植數量為⼆⼗株，核計其補償之株數應為⼀五四五

株。因再審原告有異議，復經再審被告機關提報臺北市地價評議

委員會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決議通過，並報請內政部准予備查

在案，即已踐⾏上述法定評估程序，並合乎其所定查估標準，殊

難指其有何違法。從⽽在前訴訟程序，再審被告機關依上開估價

格準所為農作物補償處分，並無違誤，⼀再訴願決定遞予維持，

亦均無不合。原判決以再審被告機關未按再審原告⾃⾏主張之株

數核估，有損再審原告之權利，牴觸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⼆

款之規定，⽽將原處分及⼀再訴願決定均撤銷，其適⽤法規，不

能謂無錯誤，爰依⼟地法第⼆百四⼗⼀條、第⼆百四⼗七條及⾏

政訴訟法第⼆⼗八條第⼀款、第⼆⼗六條後段規定，將原判決關

於補償整形榕樹株數部分廢棄，並將此廢棄部分之訴駁回，核其

所適⽤之法規並無違背該案應適⽤之法規。茲再審原告主張臺北

市政府公布七⼗三年度之補償辦法整形榕樹每公畝可種三百棵，

七⼗四年度公布之補償辦法則限制每公畝種植⼗五棵，七⼗亟年

度改為每公畝種植⼆⼗棵，政府機關公布之種植株數標準年年變

更，沒有周延之考量，牴觸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⼆款之規

定，並提出臺北市政府公報春字第⼗八期七⼗三年度農林作物補

償查估標準、臺北市政府公報秋字第六期七⼗四年度農林作物補

償查估標準、臺北市政府七⼗五年度農林作物補償查估標準等件

為證。惟查上開證物於前訴訟程序中即已存在，再審原告既未能

釋明其何以不知其存在致不能於前訴訟程序中提出使⽤，即難謂

係新發⾒之證物。況再審被告機關係按徵收當時有效適⽤之七⼗

五年度農林作物補償費查估標準予以補償，則徵收前之查估標準

如何，核與本件補償株數無關，是再審原告所提上開證物縱加以

斟酌，亦難使再審原告受較有利益之裁判，尚與⾏政訴訟法第⼆

⼗八條第⼗款所定再審原因不符。再審原告所指其他各情形，無

非其片⾯之法律上意⾒，亦非再審之法定事由，從⽽再審原告遽

⾏提起再審之訴，徵諸⾸揭說明，顯難認有理由。

據上論結，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，爰依⾏政訴訟法第三⼗三

條、⺠事訴訟法第五百零⼆條第⼆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華 ⺠ 國 八⼗⼀ 年 四 ⽉ ⼗ ⼀ 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）




